




 

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资〔2020〕41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 

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市财政局，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》

（财资〔2020〕97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

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认真学习《通知》精神 

各级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认真组织学习，深入领会《通知》

精神，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“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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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日子”的要求，进一步提高对改进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

产管理工作必要性、重要性的认识。探索创新管理使用固定资产

的方式方法，把《通知》要求贯穿于我省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

管理工作各环节，提升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水平，转变“重

购置、轻使用，重支出，轻管理”等观念，真正做到固定资产有

效管理、高效使用。 

二、强化固定资产管理责任 

各级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进一步梳理完善固定资产管理职责，

明确财政部门、主管部门、行政事业单位管理职能和使用人员责

任。财政部门要强化和落实综合管理职责，加强固定资产管理顶

层设计，指导各主管部门固定资产管理工作。主管部门要切实履

行固定资产监督管理职责，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。行政事

业单位承担本单位占有、使用固定资产的具体管理职责，要不断

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建立资产管理岗位责任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

加强日常管理，提升管理效能。固定资产使用人员要承担使用责

任，日常工作中要爱护使用、细致保管固定资产，确保资产安全

完整。 

三、规范固定资产账务管理 

各部门（单位）应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等要求，设置固定

资产账簿，及时准确记账。对于实际占有、使用盘盈资产，严格

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1 号〉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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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13 号）要求进行账务处理；对于长期已使

用但未转固的在建工程，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加快做好行政事业

单位长期已使用在建工程转固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9〕1 号）

规定进行转固工作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扎实做好资产年报、月报

编制工作，加强数据统计与对比分析，严格按规定时限报送，夯

实固定资产信息数据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对资产年报、月报报送情

况定期通报，提高各部门（单位）对报送工作的重视程度。 

四、提高固定资产管理效率 

（一）各级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积极推进固定资产共享调剂。

各级财政部门要探索建立政府公物仓，新增资产配置优先从政府

公物仓调剂解决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推动本部门、本单位内部资

产的共享共用，有条件的高校、医院可建立大型专用设备共享共

用平台，将大型专用设备开放共享。 

（二）各级要参照鲁政办字〔2020〕68 号文件精神，加强

统筹管理，推动资产集约化利用、市场化运营，促进资产盘活，

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。 

（三）各级财政部门要依托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、预

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等平台，强化固定资产动态管理。将资产配置

嵌入预算管理环节，修订完善通用资产配置标准，联合部门出台

行业专用资产配置标准，严格按照标准控制新增资产。 

（四）各级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，在强化日常监管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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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印发  


